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阿荣旗人民政府与
山西国际能源集团风光制氢一体化项目
投资协议

甲  方：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
地  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友好六街1号‌

乙  方：阿荣旗人民政府
地  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振兴路

丙  方：山西国际能源集团
地  址：山西太原府西街69号国贸大厦A座40－42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在符合国家行业政策和规定的前提下，甲乙丙三方本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就丙方在阿荣旗投资相关事宜，经协商达成共识。各方按照“协商一致、平等互惠”的原则，订立本协议，供各方共同遵守。
一、合作主要事项
（一）建设风电制35万吨绿色航空煤油项目
1.建设规模：
（1）风电项目规划：拟新建风力发电装机1GW。
（2）氢能项目规划：拟新建一座制氢量90000Nm³/h（年产氢量2.41万t）的可再生氢能制储运基地，用于项目制航空煤油需求及氢燃料电池调峰发电。
（3）储能项目规划：采用耦合储能方式，拟配置电化学储能+氢储，其中，全钒液流储能电池容量150MW/600MWh，氢燃料电池容量150MW，实现需求侧管理，发挥削峰填谷的作用。
（4）绿色航空煤油制取基地规划：拟新建一座年制35万t的绿色航空煤油制取基地，采用绿氢、绿电及生物质与捕集二氧化碳，通过费托合成技术制取绿色航空煤油。
2.项目类型：本项目为离网型项目。
3.项目用地：乙方按照丙方初步确定的建设用地需求，提供风电场址建设用地330亩；升压站占地30亩；总变+储能电站占地143亩；制氢园区及氢应用化工园区建设用地754亩，丙方通过招拍挂形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4.项目投资：丙方项目总投资约为110亿元。该项目分两期投资建设，具体分期安排如下：首期建设新能源规模为30万千瓦及配套制氢制航空煤油设施，对应投资35亿元；第二期建设新能源规模为70万千瓦及配套制氢制航空煤油设施，对应投资75亿元。
5.项目进度
（1）丙方应依据内蒙古自治区和呼伦贝尔市相关文件要求，于协议签订后60日内完成风光制氢一体化及航空煤油项目用地范围、坐标和限制性因素排查工作，取得相应文件，并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编制。编制完成后立即上报至呼伦贝尔市能源局及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进行审批或预审，同时全力争取项目获批。
（2）实施方案审批或预审通过后，丙方应立即启动核准（备案）、环境影响评价、用水、用地、安全评估等前期手续办理工作，并确保于审批或预审通过后半年内完成所有前期手续，具备开工条件，并立即开工建设。
（3）丙方于项目一期开工后一年内完成该项目一期负荷侧计划投资的50%以上；并依据批复的建设规模启动项目一期电源侧建设。
（4）一期项目整体应于2027年12月前建成并投产运行。
（5）丙方应在一期项目投产前，立即启动后续批次项目申报及前期手续办理，并确保本协议约定的项目于2029年12月前达产达效。
（二）深化储能领域合作
1.为加快推动阿荣旗新型储能产业规模化发展，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2026—2027年新增独立新型储能的相关文件要求，乙丙双方初步达成一致意向，就阿荣旗2026年储能项目开展专项合作。
2.项目进度：丙方应依据国家及内蒙古自治区相关政策文件要求，积极参与储能项目业主优选工作。如若丙方被优选为项目业主，乙方将积极推进储能项目纳入自治区储能规划。待项目优选后，丙方应立即启动项目备案（核准）、环境影响评价、用水审批、用地审批等全部前期手续办理工作，并确保于自治区明确时限内完成所有前期手续，并开工建设。丙方应严格遵照内蒙古自治区相关文件明确的投产时限，合理制定并执行工程建设进度计划，尽快组织开工，确保项目按要求全容量并网。
二、责任与义务
（一）甲、乙方责任与义务
1.建立市旗两级协调联动工作机制，由甲方牵头组建市旗两级项目专项工作组，在收到丙方全部完整合规材料后，为项目审批、运营提供优质政务服务，积极协助丙方办理项目立项、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手续。
2.乙方负责协助丙方办理项目所需风场、储能项目场（需优选确定后）及园区内建设用地的征占手续，明确征占土地四至范围、权属证明文件，确保土地权属清晰、无争议，以供项目实施使用。
3.乙方负责保障项目建设所需水、电（通至厂区外指定位置）供应。
4.乙方负责保障丙方生产所需中水供应（接入厂区规划红线外指定接口位置），配合丙方开展生物质资源（秸秆）收储、碳捕集相关工作，协调本地国企、乡镇、农业合作社等，为丙方收储工作提供便利，但收储渠道、网点具体建设、运营及成本由丙方自行负责。
5.乙方积极提供本地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对接相关职业院校、组织校企合作，协助丙方完成员工招聘工作。
6.甲、乙方积极支持本项目，协助丙方申请《节能降碳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资金支持以及争取国家、自治区相关产业政策扶持。 
[bookmark: _GoBack]（二）乙方责任与义务
1.丙方在项目投资开发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地方政府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确保项目开发依法合规。
2.丙方严格按照协议约定时间和进度进行项目建设，明确各阶段建设任务、投资金额及完成时限，确保项目如期投产。
3.丙方应按照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按期、足额缴纳项目全部用地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甲、乙方不承担任何形式的代付、垫付或担保责任。因丙方未按期足额缴纳而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及土地出让合同被解除的风险，由丙方自行承担。
4.丙方所建工厂应采用当前行业先进生产设备，确保生产工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建设标准应坚持“零碳化”方向，优先采用节能降碳、绿色环保、循环利用设计标准和建筑材料。
5.项目建设和生产应符合当地规划、环保、安全等要求，按规定报批相关手续，并定期向甲、乙方抄报项目进展情况，接受甲、乙方监督。
6.丙方应依照国家、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等针对“源网荷储”及绿色风电转化类产业项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要求，开展项目建设与运营工作，及时对接政策调整信息，确保项目合规性。
7.丙方应确保其聘请的项目施工企业依法在项目所在地税务机关缴纳建设期间产生的相关税费。丙方有义务督促施工企业完成纳税，并按乙方要求定期提供完税证明。
8.丙方负责项目的建设和全生命周期的运营维护。丙方施工建设、经营过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由丙方自行全部承担，与甲方、乙方无关。
9.丙方在项目建设期间，应尽量保护项目区域植被、景观，避免水土流失、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现象发生，建设应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10.丙方要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文件要求的电站规模进行工程设计、施工和建设，储能电站应一次性建成，不得随意拆分储能电站规模、不得分期建设。同时，丙方承诺，在储能电站建设期内及建成后两年内，不得擅自转让项目股份或变更投资主体。
11.本协议约定的全部投资自本协议生效起2年内完成；若因不可归责于丙方的情形导致投资进度延误的，协议约定的投资完成期限相应顺延，丙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三、违约责任
1.若丙方未依照合同约定履行自身义务，经甲方或乙方书面催告后仍未纠正的，则将丙方及其下属企业列入呼伦贝尔市失信企业名单，限制参与呼伦贝尔市域内其他投资项目。
2.本协议的履行主体为签约三方，未经甲、乙方书面同意，丙方不得将规定的责任义务转让。丙方违约擅自转让的，甲、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并追究丙方违约责任。
3.若因丙方（企业）违约导致甲、乙方（政府方）采取诉讼等维权措施，丙方应承担甲、乙方为此支付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律师费、鉴定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差旅费等）。
四、其他
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正式生效，有效期为四年。
2.若丙方未依照合同约定履行自身义务，经甲方或乙方书面催告后仍未纠正的，则将丙方及其下属企业列入呼伦贝尔市失信企业名单，限制参与呼伦贝尔市域内其他投资项目。
3.在本协议履行期间，若出现法律法规、政策调整及地震、洪水、台风、重大疫情等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经各方书面确认可解除本协议，免除各方相应责任，同时就遗留问题进行协商处理。
五、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履行期间，若产生争议，由甲、乙、丙三方协商解决。若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则向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附则
1.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出现未尽事宜，经甲、乙、丙三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协议的附件。经甲、乙、丙三方确认的文本或纪要均作为本协议的附件。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若附件内容与本协议正文冲突，以本协议签订时间之后的文件或纪要为准。
2.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丙三方各执贰份，经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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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方：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
日      期：   年   月   日

乙      方：阿荣旗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
日      期：   年   月   日

丙      方：山西国际能源集团
法定代表人：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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